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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修订说明 
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于 2011

年 5 月由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8 号公布，2015 年 5 月作了

一次修正，迄今已适用超 10 年。当前，国家相关政策要求、矿

山安全监管监察体制、有关法律标准、尾矿库现状等均发生了改

变，需要及时修订以适应新情况。 

（一）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。

2022 年 7 月，针对有关地区尾矿库事故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

要指示，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，采取有力措施清

除各类风险隐患，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

安全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，加强

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安全监管。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对尾矿库闭库销号、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在线监测系统建设、排洪构筑物质量检测等

方面提出明确要求。 

（二）尾矿库安全生产面临诸多新挑战。一是目前全国仍有

505 座“头顶库”，影响到下游 40 余万居民安全。二是全国尾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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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中约 82%是四、五等小型尾矿库，这些尾矿库缺乏专业技术人

员管理，日常维护缺失，抗风险能力不足。三是近年来个别尾矿

库未经批准擅自加高扩容，增加了溃坝风险。四是部分尾矿库闭

库及回采不规范。闭库前未进行勘察，未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

和竣工验收，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直接回采。 

（三）与有关法规标准和矿山安全监察体制衔接一致。新修

订的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、《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

作方案》（应急〔2020〕15 号）、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（GB 

39496-2020）、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

措施》（安委〔2024〕1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矿安〔2022〕4 号）等，对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

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同时，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体制改革后，需

要对有关工作职责进行明确。 

二、修订过程 

2019 年，应急管理部启动《规定》修订工作，在组织有关

地区应急管理部门、科研院所、相关企业反复研究，向各省级应

急管理部门、30 家尾矿库企业、14 家勘察设计单位、4 家协会、

社会公众等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修订草案。2020 年，因

矿山安全监察体制改革，暂停了修订工作。2022 年，国家矿山

安全监察局重新启动修订工作，在征求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系

统、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基础上，向应急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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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了《规定（部分修订条文送审稿）》。应急管理部 2 次征求了

部内有关司局意见，并送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，有关中央和国家

机关、中央企业、行业协会等征求了意见，多次会同国家矿山安

全监察局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进行专题研究，协调有关分歧，反

复修改完善，形成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 7 章，79 条。与现行《规定》相

比，总体章节数量未发生变化，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，主要将

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二章细分为四个小节：一般规定，安

全设施的管理规定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（不含回采及闭库工

程）的特别规定和回采、闭库工程的特别规定。条款内容上进行

了调整修改，删除了 4 条，新增了 35 条。主要修订内容有： 

（一）明确尾矿库监管责任，落实建设项目分级审查制度。

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规定：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应当确定

省、市、县三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直接监管的尾矿库名单。

尾矿库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实行国家、省两级审查，国家矿

山安全监察局负责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尾矿库建

设项目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其他的由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

负责审查，其审查工作不得委托或者下放。（第八条、第十八条、

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二条）。 

（二）加强尾矿库源头安全管理，提高相关单位资质要求。

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增加规定：严格限制审查批准尾矿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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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三种情形（第十八条第三款）。禁止新建

尾矿库的四种情形（第二十四条），禁止加高扩容的八种情形（第

二十四条第三款、第二十五条）。为确保尾矿库全生命周期的安

全，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增加规定了新建（含回采及闭库）、

改建、扩建尾矿库的建设工程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及工程监理等

单位的资质条件和工作要求（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第

一款、第十四条）。 

（三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。《规定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增加规定：一是尾矿库企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、专职技术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的最低数量要求（第五条、

第六条）。二是明确尾矿库施工工期要求，避免随意停建、超长

期建设产生安全风险（第十九条）。三是尾矿库试运行要求（第
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）。四是提高对坝体和排洪

构筑物安全规定，要求尾矿库企业严格落实子坝堆筑前岸坡清理

与检查、取砂方式与位置合理及子坝堆筑完成后的检查与记录等

要求，要求严格落实对坝体进行全面的安全性复核和对排洪构筑

物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质量检测（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

四十四条）。五是要求尾矿库企业构建安全风险管控制度，实施

动态评估风险（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）。 

（四）强化尾矿库运行安全管控，全面实施监测预警制度。

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规定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人

工安全监测和在线安全监测相结合的尾矿库安全监测预警系统，



 

- 5 - 

并接入属地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的监测预警信息平台（第四十一

条）。每年汛期前应当进行调洪演算，复核尾矿库防洪能力，禁

止尾矿库超设计水位蓄水。停用时间超过 6个月的尾矿库应当采

取措施保证正常条件下库内不存水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下游居

民区建立应急警报系统，每年汛期前开展应急演练（第四十八条、

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）。 

（五）增加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和验收环节，确保尾矿库安全

运行。尾矿库一旦溃坝，波及范围广、破坏性强、外溢风险大，

会引起严重的社会效应。同时，为保持与《安全生产法》对重大

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的要求一

致，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规定：尾矿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，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矿山安全监管部

门报告。重大事故隐患或者重大险情经治理后符合安全生产条件

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

提出恢复生产的书面申请，经其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恢复生产运行

（第五十五条、第五十七条）。 

（六）完善尾矿库回采、闭库安全的有关规定。一是明确规

定尾矿库回采建设项目实施“三同时”，要求在设计回采期内完

成所有尾矿回采。严禁边回采边放矿（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

第三十一条、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）。二是进一步规范了闭库

程序（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）。 

四、印发方式及密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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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经应急管理部部务会审议通过后，

将以应急管理部令的形式向社会公布，属于主动公开范围。 


